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上市辅导备案的公告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诺科技”）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已于 2012 年 6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

称“广东证监局”）完成辅导备案，并于 2012 年 10 月、2013 年 4 月分别报送

了第一、第二期辅导工作备案报告。根据广东证监局要求，现于 2014 年 2 月 11

日重新办理了辅导备案登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

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提高上市辅导透明度，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华林证券”）作为派诺科技的上市辅导机构，愿接受社会各界及公众的舆

论监督。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对信息披露的

要求，现将被辅导企业基本情况及辅导计划做如下披露： 

一、派诺科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健 

公司住所： 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六路 15 号 1 号楼一至三层 

成立日期： 2000 年 5 月 10 日 

整体变更日期： 2011 年 3 月 15 日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主营业务： 

公司是用电与能源监管产品及技术服务的领先提供商，为客户

专业定制开发高效的能源监管整体解决方案，帮助客户精确、安全

的掌控能源的使用与消耗。 

公司专注于大型公共建筑领域用电与能源监管系统的研发、生

产、工程实施与销售，并部分涉足工业领域能源管理。公司主要产

品包括用电与能源监管系统（中低压配电监控系统、电气火灾监控

系统、建筑能效管理系统）以及配套智能电力仪表。 



二、辅导计划及实施方式 

辅导目标 

促进辅导对象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形成独立运营和持续发展的能力，督促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全面理解境内发行上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境内

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要求，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

具备进入证券市场的基本条件；同时促进辅导机构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辅导方式 

辅导机构将协调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及其他专业机构或专家协助辅导

人员对派诺科技进行辅导。辅导过程中将注重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指导

辅导对象将所学习的政策法规运用到公司的规范化运作中。辅导的主要工作方式

有“组织自学、集中授课与考试、个别答疑、中介机构协调会、问题诊断与专业

咨询、督促整改”等。 

辅导计划 

辅导工作主要包括：摸底调查，全面形成具体的辅导方案并开始实施；集中

学习和培训，诊断问题并加以解决；完成辅导计划，进行考核评估，做好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 

具体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作如下安排： 

（一）对公司进行全方位的尽职调查 

通过摸底调查，全面形成具体的辅导方案并开始实施。项目组将结合对派诺

科技摸底调查的情况，向辅导对象发放辅导材料，并敦促辅导对象提前进行自学。 

（二）集中学习和培训，诊断问题并加以解决 

1、对派诺科技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派诺科技5%以上（含5%）

股份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代表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为： 

（1）辅导工作及A股股票发行并上市程序讲座 

（2）资本市场知识和信息披露讲座 



（3）有关法律和法规讲座 

2、在辅导工作中，辅导机构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尽职调

查所发现的派诺科技存在的问题，会同派诺科技董事、监事或有关高级管理人员

认真研究整改方案，通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及其他方式进行分析和解决。 

（三）完成辅导计划 

1、对辅导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并对派诺科技就辅导内容进行综合考试； 

2、进行辅导总结，协助派诺科技开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四）说明 

为确保辅导工作的顺利进行，以上辅导计划在辅导过程中可能会根据派诺科

技的具体辅导情况进行调整。 

 

特此公告。 



 


